
虎门镇公共停车泊位项目（一期）设置方案

一、总则

虎门镇道路停车泊位设置方案编制依据《东莞市道路停

车泊位设置工作指引》（东交〔2024〕252号）文件精神，

充分认识道路停车泊位是镇内停车资源的有效补充。按照科

学规划、总量控制的原则，在项目方案落地实施前做好充分

论证，确保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的有效衔接；同时按照合法依

规、规范设置的原则，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广东省农村公路条

例》《东莞市机动车停车设施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要

求组织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要按照公开透明、程序严谨的原

则，广泛征求项目设置区域内相关社会公众意见，综合考虑

周边交通组织、道路等级、停车需求等因素，每两年开展一

次重新评估及申报审核，尽量做到还路于民、还路于行，保

障道路通行效率。本次道路停车泊位规划期限为 2025 年

-2030年，范围为虎门镇全域。

二、供需分析

我镇人口基数大，汽车保有量大，停车位供需不平衡。

我镇辖区管理人口多，2023年常住人口约 83万，我镇注册

登记机动车约 26万辆，日常活跃车辆数约为 36万辆，而目

前我镇有统计的停车位约 13.2万个，停车位缺口较大，停车



位供需极不平衡。停车难作为虎门镇发展的主要矛盾，可能

引发交通拥堵、安全事故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镇区居

民生活品质，制约了城市发展，因此需通过加强泊位管理，

制定详细道路停车泊位设置方案，引导各社区有序划设路内

停车泊位，改善居民停车环境，引导居民合理停车，切实改

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三、工作目标

坚持“精准供给、盘活存量、改善秩序”的目标导向，

通过镇中心区道路停车泊位收费管理，规范路内停车行为，

提高片区停车资源的周转率，从而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停

车乱等问题。通过智慧停车、共享停车、差别化停车收费管

理等手段综合施策，由点及面地充分盘活全镇停车资源利用

效率。划定停车秩序“严管路”，清理镇中心区建筑退让红

线停车位。加快构建城市级智慧停车诱导体系，逐步实现新

建停车设施智慧化标准化改造和数据联网率达到 100%的目

标。

四、公共停车泊位项目（一期）设置方案

辖区内 25 条路段共 1704 个道路停车泊位实行停车收

费。路段为：百达大道（旧）、太新三街、（富马）富康路、

（富马）九号路延长线、（富马）三号路、（富马）白马路、

博美官涌路、官涌东路、官涌西路、连滨路、长堤路、东引

运河路、金捷路（金宁路-长德路）、人民东路、捷东路、（博



涌）兴裕路、海运路、新园东路、（新湾）宏业北路、（新

湾）宏业南路、（新湾）海景东路、新涌南路、东引运河路

（东）、（新联）新泰路、培英中路，详见下图及表格。





该方案道路泊位准停车型为：八人座及以下小型轿车。

具体收费时段划分、收费标准严格按照《关于调整我市机动

车停放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东发改〔2019〕第 468号

文的要求，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详见下表。



五、部门职责

根据《东莞市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工作指引》（东交〔2024〕

252号）文件精神，虎门镇道路停车泊位设置管理工作由各

有关部门结合职能共同开展。镇规划所负责辖区停车专项规

划编制、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建议。镇交通运输分局负责辖区

道路停车泊位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镇公安分局交管大队负

责辖区道路停车秩序和交通安全管理，查处擅自设置道路停

车泊位的行为，协同交通运输分局指导做好道路停车泊位的

设置。镇城管分局负责协助辖区道路停车泊位设置有关工

作。道路停车泊位由东莞市虎门富民诚安物业有限公司通过

招标的形式确认施工单位，根据泊位设置方案制定方案图纸

并实施建设。镇交通运输分局、交管大队、城管分局、东莞

市虎门富民诚安物业有限公司共同负责验收工作，在道路停

车项目建设完成后核定方案的泊位设置情况确认实际数量，

并按照《东莞市智慧停车云平台数据传输协议》要求将有关

停车信息数据接入市智慧停车云平台，实现全市停车信息统

一监管。东莞市虎门富民诚安物业有限公司负责日常运营维

护工作，一是建立机动车停放服务标准，提供相应的停车管

理服务，强化设施信息、文明行为的告知提示，明确服务投

诉渠道；二是结合辖区实际制定道路停车泊位动态调整机

制，根据道路停车泊位路段、需求、使用率等指标， 建立

运营指标体系，定期评估、优化道路停车泊位设置，适时动



态调整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和收费价格，实现社会效益和用户

体验“双提升”，切实提高行业服务管理水平。

六、工作进度

方案的规划筹备：2024.12——2025.03

会议审核：2025.03——2025.08

启动建设：2025.09——2025.12

完工验收：2026.01——2026.02

七、保障措施

东莞市虎门富民诚安物业有限公司要切实履行管理职

责，做好设置方案中道路停车泊位管理，监督道路停车泊位

的正常运行，镇公安交管、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自然资源等部门不定期开展执法工作。镇公安交管部门按照

有关规定，对违规停放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进行严肃查

处；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各道路停车泊位收费情况的监督检

查，加强停车服务收费行为监管，依法查处不正当价格行为；

其他有关部门要履行各自职责，做好道路停车泊位管理相关

工作，依法加强停车秩序执法管理，持续开展综合整治行动，

引导市民群众树立公交出行、绿色出行的理念。

附件：虎门镇公共停车泊位项目（一期）设置设计图


